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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中文摘要：近年来，中国保险业飞速发展，但在发展过程中保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。为了保

行，这就对中国的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监管工作应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而应该更加完善。法律

险监管重要而有效的常规武器，但必须充分估计到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环境和社会公众对保险法律

观背景，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我国国情。

 关 键 字：保险业 保险产品 监管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浅析中国保险监管 

    摘要：近年来，中国保险业飞速发展，但在发展过程中保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。为了保

行，这就对中国的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监管工作应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而应该更加完善。法律

险监管重要而有效的常规武器，但必须充分估计到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环境和社会公众对保险法律

观背景，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我国国情。  

    关键词：保险业；监管；保险产品  

    

  保险业是经营保险商品的特殊行业。保险业作为经济损失补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对

民生活的安定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。因此，世界各国对保险业都进行监管是必然的。 

    

    一、保险业的特点  

    

  保险业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专门处理风险的行业,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。这种特点具体体

特殊形态和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。  

  1.保险商品的特点 

 

  保险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的经济活动，保险商品是无形的商品。一般商品有具体的价值与使用价

不具备感官性特征,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很难直接被人感知，又因为是无形的商品，看不见摸不着

官，因此很难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。人们对风险及其后果的畏惧与对保险的必要性的理解往往局限在

后，在这之前容易存在侥幸心理。然而，安全观念上的保险消费则需要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发生。保

求严重滞后于消费的特点对保险经营具有重大的影响。  

  保险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另一方面是：商品功能的迟滞性。它虽然是服务形态的商品，但不同于旅游、文化之

类的服务形态的商品，因为旅游等形成的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，生产过程的完成往往就是消

过程的结束；而保险商品则不是这样；消费者购买的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承诺(提供赔偿

保险商品不能获得现时的利益，这种承诺是一种信用，被保险人交纳保费在前，遭受风险损失后能否得到

于保险人履行合同的愿望和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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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上一篇：有关建立我国巨灾保险体制的思考

 下一篇：浅析我国保险业的诚信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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